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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预计 2024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一、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

（一）预计情况 

单位：元 

关联交易

类别 
主要交易内容 

预计 2024 年

发生金额 

2023 年与关联

方实际发生金

额 

预计金额与

上年实际发

生金额差异

较大的原因 

购 买 原 材

料、燃料和

动力、接受

劳务 

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

“尼普顿”）及控股子公司

向关联方正元智慧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正元

智慧”）及其子公司采购水

控器、电表、洗衣机、接受

劳务等，向杭州碧蓝科技有

限公司（“以下简称碧蓝科

技”）采购直饮水材料并维

护直饮水项目，关联方杭州

卓然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卓然实业”）向公司提

供物业管理服务  

6,273,000 1,677,952.21  

出售产品、

商品、提供

劳务 

公司向正元智慧及其下属子

公司提供热水服务、直饮水

服务、技术服务、洗衣服务

等  

11,500,000 9,568,237.21  

委 托 关 联

方 销 售 产

品、商品 

  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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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关联

方委托代

为销售其

产品、商

品 

    

其他 

1、公司控股股东正元智慧

拟向公司提供借款，收取利

息；2、关联方胡顺利、潘

黎丽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

房屋租赁；3、杭州卓然实

业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房屋

租赁 

50,938,486 56,781,049.54  

合计 - 68,711,486 68,027,239 - 

（二）基本情况 

（三）基本情况 

（1）关联方基本情况： 

1、关联自然人 

①姓名：潘黎丽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施家湾社区荀山花苑 1 幢*室 

②姓名：胡顺利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施家湾社区荀山花苑 1 幢*室 

2、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①正元智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舒心路 359 号正元智慧大厦 A 幢 17 层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坚 

经营范围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（范围详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

经营许可证》）。计算机软件产品开发、技术服务与咨询及成果转让服务，

物联网技术服务，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，数据处理服务，公共安全技术服

务，节能技术推广服务，智慧城市信息技术、智能家居、智能交通系统的

开发与服务，电子产品、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、办公自动化设备、家用电



公告编号：2024-007 

 

器、洗涤设备、建筑材料的销售，信息系统设计与系统集成，计算机外围

设备的设计、制造、销售，计算机硬件设备维修，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，

机电工程安装，装饰装潢，洗衣服务，智能装备研发与销售，计量器具的

制造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、设计、销售，从事进出口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②浙江小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艺戎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正元智慧大厦 A 幢 11 层 01 室、

02 室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主营业务：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成果转让：互联网信息技术、

物联网技术、通信技术、数据信息技术、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、电子商务、

电子产品、计算机软硬件、计算机系统集成；销售：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、

电子产品（除电子出版物）、洗涤设备、家用电器、办公自动化设备；服

务：室内装修设计、装饰装潢工程施工、洗衣；发布国内广告；电信增值

业务；食品经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 

③浙江正元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舒心路 359号正元智慧大厦 A幢

1001 室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袁征 

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数据处理服务；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；大数据

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软件开发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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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信息系统运行维护

服务；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

制造；互联网数据服务；物联网应用服务；办公设备销售；物联网技术服

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④青岛天高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10 号 1 号楼 902 户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矫升法 

主营业务：一般经营项目:研发、批发：智能卡，电子产品，节能产品；

计算机系统集成，计算机技术咨询及服务；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（凭资质

经营）。（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，须凭许可证经营）。 

⑤杭州碧蓝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盛德国际商务中心 3 幢 1113 室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姚权 

主营业务：计算机软硬件、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成果转让；

计算机软硬件、电子产品、机电设备、节能设备、五金交电、饮水设备、

热水器、排水设备及配件、金属材料的销售；环保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、

水处理工程的施工（凭资质证书经营）；空调、中央热水系统的设计、上

门安装、上门维修（凡涉及许可证、资质证书的，凭有效许可证、资质证

书经营）；汽车租赁；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。 

⑥杭州卓然实业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舒心路 359号正元智慧大厦 A幢

204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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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孙可人 

主营业务：实业投资，投资管理（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，不得从事向

公众融资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），物业管理，房屋租赁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2）关联方关系： 

1、正元智慧持有公司 51.00%的股份，系尼普顿的控股股东； 

2、胡顺利持有公司 2.51%股份，曾任公司董事、董事长，为公司关联方，

潘黎丽系胡顺利之配偶； 

3、青岛天高为正元智慧的控股子公司，系尼普顿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； 

4、小兰智慧为正元智慧的控股子公司，系尼普顿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； 

5、正元数据为正元智慧的控股子公司，系尼普顿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； 

6、卓然实业是控股股东正元智慧的联营企业； 

7、碧蓝科技股东姚权为公司股东及董事贾立民的夫人姚向花的侄子；股

东贾文义为公司股东及董事贾立民的叔叔。 
 

二、审议情况 

（一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《关

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陈根清、吕晓平、李战

鹏、姚海强、贾立民需回避表决，因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，该议案直接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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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依据 

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，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。 

（二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

公司与关联方的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

一、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

1、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及发展需要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4 年度预计

向关联方正元智慧（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）采购水控器、智能电表、洗衣

机等、接受服务，金额为人民币 6,000,000 元； 

2、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及发展需要，公司 2024 年度预计向关联方碧蓝

料技采购直饮水材料，金额为人民币 50,000.00 元； 

3、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及发展需要，公司 2024 年度预计向关联方碧蓝

科技支付直饮水维护费，金额为人民币 150,000.00； 

4、关联方卓然实业与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，2024 年物业管理费用

为 73,000 元。 

二、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

1、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及发展需要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4 年度预计

向关联方正元智慧（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）提供热水服务、技术服务、洗

衣服务服务等，金额为人民币 11,500,000 元。 

三、关联租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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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，关联方卓然实业与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，

2024 年房屋租赁费用为 778,486 元。 

2、关联方潘黎丽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杭州万鑫空调工程有限公司签

订房屋租赁合同，2024 年将支付房屋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160,000 元； 

四、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 

1、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，预计 2024 年控股股东正元智慧同意根据公

司实际需求以自有资金为公司提供借款，主要用于公司高峰期空调采购

和热水建设项目资金的短期补充，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借

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，年化利率为 8%，最终以实际签署的合同内容为

准； 

在预计的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，由公司或子公司与关联

方签署合同，具体内容届时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的发生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，是公司日常经营所需，

是合理、必要和真实的。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有积极的

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4 月 24 日 


